
阳光讯（记者王怡纯）3月22日，记者
了解到，为扎实推进落实省委、省政

府高质量项目推进年、营商环境突破

年、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三个年”活动

总体部署，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立足监

管职能职责，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三个

年”活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三十条

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从服务高质量

项目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和强化监管

服务三个方面明确八项重点任务三十

条具体措施，服务“四个经济”和高质量

发展大局。

《措施》明确，在服务高质量项目

推进上，大力实施“服务秦创原”行动，

指导编制《秦创原科技创新企业服务

规范》地方标准，围绕氢能产业制氢、运

氢、储氢、用氢全链条，提供计量、标准、

认证、检验检测等支持和服务，筹建氢

能产业技术服务研究中心；推动全省

秦创原分窗口和全省重点园区质量基

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全覆盖。

《措施》提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

打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攻坚战，深化

“证照分离”改革，开展“一照多址”改

革，将企业开办时间压减到1个工作日
以内，在特定条件下实现“一张营业执

照、多个经营地址”，配合相关部门推进

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发票、电子签章同

步发放及营业，健全市场主体歇业制

度，试点探索对多年吊销未注销市场

主体实行强制注销。

《措施》明确，打好守护市场安全

攻坚战，组织开展落实食品安全“两个

责任”“六个十”专项行动，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2个，创建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县10个，推进1000家特色食品小

作坊提档升级，推进学生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达
到100%。开展全省食品安全“你点我
检”活动不少于8次；深入开展药品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强化技术扶持，指导全

系统组建100支技术服务小队，通过“提
质强企”“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等帮扶

1000家中小企业。
《措施》提出，在强化监管服务上，

全面推进“坐窗口、走流程、跟执法”活

动，各级领导全流程参与行政审批、跟

进监管执法、体验办事流程，研究有效

措施，提升服务效能；全面推进“监管政

策共学、风险隐患共查、清正廉洁共促”

活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与辖区市场主

体、行业协会等“结对子”不少于300家，
发挥市场监管部门职能优势，加大政策、

技术帮扶，服务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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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挂牌禁止上路行驶！

陕西将实施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
阳光讯（记者韩冯盼）2022年12月

30日，陕西省公安厅、陕西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发

布《陕西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

自2023年4月1日起，未经注册登记悬挂
号牌的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驶。

四年内多次发布相关规定
规范电动自行车使用

2019年4月15日起，电动自行车新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GB17761-2018）（以下简称
“新国标”）开始实施。

为推进新国标实施，同年6月，省
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陕西省

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告”。通告中规

定，自2019年4月15日起，凡在陕西行政
区域内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

符合新国标，同时对2019年4月15日新
标准实施前已经使用的超标电动自行

车实行过渡期政策：2019年4月15日前
已经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继续使用

原号牌；未登记上牌但符合新标准的

按新标准登记上牌；未登记上牌且不

符合新标准的实行过渡期政策，经登记

后颁发临时号牌。过渡期为三年，自

2019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022年6月，三部门再次联合发布

通告，陕西省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

延长三年，延长至2025年6月30日。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陕西省电动

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中所称电动自

行车属于非机动车，是指符合国家标

准，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备

脚踏骑行功能，能实现电助动或（和）电

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通过带牌销售或预约现场办理
均可进行注册登记

根据规定，全省统一使用陕西公安

交警电动自行车管理平台（以下简称

电动自行车平台）办理登记管理业务。

电动车自行车经注册登记并悬挂号牌

后方可上道路行驶，未经注册登记悬

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

驶，不得使用伪造、变造的电动自行车

号牌或其他类型号牌。

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2018）的电动自行车，可以
通过带牌销售或预约现场办理等方式

进行注册登记。通过带牌销售申请注

册登记的，应当在购车之日起30日内，
在电动自行车平台上提交个人信息和

安装号牌的车辆照片、缴纳工本费、进

行交通安全学习教育后，向当地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电子行驶证。

审核通过的，系统自动生成电子行驶

证；审核未通过的，通过系统告知原因，

经补正后再次审核。

通过预约申请现场注册登记的，

应当自购车之日起30日内，在电动自

行车平台上向住所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进行预约，按照预约时间到预

约注册登记部门现场交验车辆，并提

交所有人身份证明、购车发票等来历

证明、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合格证或

者进口凭证。

非国标电动自行车不予办理注册登记

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国家标准、未

获得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或者认证证

书不在有效期内的；车辆来历证明、产

品合格证、进口凭证与车辆信息不符

或者被涂改的；擅自拼装、改装电动自

行车或者违规安装解码提速装置的；

电动自行车无整车编码或者电动机编

码的；车辆属于被盗抢的等车辆不予

办理注册登记。

在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等业

务时，发现不符合新国标的违规车辆，

移交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依

法查处。另外，带牌销售企业存在违规

收费、强制搭售商品等侵犯群众利益

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超标电动自行车实行过渡期管理

政策。过渡期内，经注册登记并悬挂临

时号牌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视为非机动

车，在道路交通管理中按照非机动车

管理；过渡期满，临时号牌作废，不得再

上路行驶。鼓励超标电动自行车所有

人采取置换、报废等方式加快车辆淘

汰更新。

阳光讯（记者刘珺）2023年3月22日是第三十一届
“世界水日”，3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六届“中国
水周”。围绕今年活动主题“强化依法治水，携手

共护母亲河”，西安市智慧环保综合指挥中心积

极开展线上宣传活动。

西安市智慧环保综合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精

心策划制作宣传长图，向公众宣传普及了什么

是水资源、什么是水环境质量以及流域水环境

污染防治需要突出群众健康保障和生态文明建

设需求等相关知识，呼吁公众行动起来，节约用

水，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之源。

此次活动依托“西安生态环境”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政务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推广传播，

让更多人共同关注水环境，营造全社会节约用

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的良好社会新风尚。

西安市智慧环保综合指挥中心
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3月25日西安钟楼鼓楼城墙等地标建筑
将熄灯一小时

阳光讯（记者王怡纯）3月25日，西安市2023年
“地球一小时”活动将对钟楼、鼓楼、城墙、长安塔

等标志性建筑熄灯一小时。

“地球一小时”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发起，并已成为一个全球参与规模最大的开源

性环保行动。该活动倡导社会各界，在每年3月
最后一个星期六20：30~21：30，关掉不必要的灯
和其他耗电设备，以表达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激

发每个人对保护环境的责任感。

2010年西安市加入“地球一小时”后，每年
通过组织开展相应的倡议宣传活动，得到社会

各界和市民朋友们的积极响应。2023年“地球一
小时”活动，以“为地球献出一小时”为主题，意

在让全球关心自然、热心环保的人可以一起发

声，关上灯，点亮希望，促使公众更加重视对自

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三十条硬措施
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阳光讯（记者王怡纯）3月27日是第28个全国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3月22日记者获悉，我省
将在安全教育日所在周组织开展中小学生安全

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将对校园周边环境开展

一次集中专项治理，重点对商业摊点、娱乐场

所、网吧、宾馆、电竞酒店和“剧本杀”“密室逃

脱”等经营场所进行规范整治。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对校园周边环境开展一次集中专项治

理，重点对商业摊点、娱乐场所、网吧、宾馆、电

竞酒店和“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进行

规范整治，及时查处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食品、

危险文具、玩具、读物、游戏和音视频等。

陕西将重点整治
校园周边网吧和“剧本杀”等经营场所

http://www.iygw.cn
http://www.iygw.cn
http://www.fineprint.cn

